附件1.比选函

致：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方评选专业审计服务文件，提交相关比选材料。

在此，宣布同意如下：

1.所附报价中服务的总价为（注明币种，并用文字和数字表示的报价价格）。

2.会计师事务所将按比选邀请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3.会计师事务所已详细审查全部比选邀请文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本应答有效期为自比选日起30个日历日。

5.会计师事务所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

6.承诺为采购人保密，承诺未经采购人书面授权，不向与服务项目无关的第三方散发、传播、复制本邀请文件； 

7.未经贵公司书面同意，本会计师事务所承诺不在市场宣传中使用与贵公司的合作案例，不将贵公司作为业务合作伙伴进行宣传，不使用贵公司的商标、标志语、徽标等； 

8.与本应答有关的一切正式信函提交至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资产、负债剥离审计项目公开采购限价为10万元。

联系人：         事务所名称：   

电话：           公章：

                日期：        

